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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仙玉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2,020,000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并于2015年3月18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5年3月18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叶仙玉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39,138,3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3312%。本次质押股份2,02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1612%，占公司总股本的0.8945%。叶仙玉先生累计质押股份39,137,5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9978%，占公司总股本的17.3308%。
	特此公告。
	2015年3月21日



